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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屯留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关于古城煤矿2025年安全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城煤矿：
你公司报送的《古城煤矿2025年安全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的报批申请》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古城煤矿鲍店风井场地东南角，建设古城煤矿2025年安全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古城煤矿鲍店风井3#煤层瓦斯抽采系统，包括地面瓦斯抽采泵站等相关配套的环保设施。抽采系统规模：高低负压抽采系统抽采规模为274.0m³/min，其中高负压系统246m³/min，低负压系统28m³/min。总投资4590.65万元，环保投资85万元。长治市屯留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本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01-140405-89-02-794827。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要求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

二、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要严格贯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强化现场管理，规范施工秩序，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和施工场地，积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确保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得到缓解或控制。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高浓度瓦斯经2套高负压抽采系统抽出，经2套水环真空泵水分离后，对瓦斯进行综合利用，后期用于瓦斯发电并另行办理相关手续。低浓度瓦斯经1套抽采系统抽出，经1套水环真空泵水分离后由1根15m高放空管排放。运营期瓦斯抽放执行《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GB21522-2024）表1中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限值。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排入旱厕，定期清掏。软水制备废水、瓦斯抽采泵循环水系统排污水集中收集后，经车辆拉运至工业场区矿井水污水处理站处理。

4、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切实做到固体废物合理处置或综合利用。软化水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定期更换后回收处置。设备维修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油桶等危险废物依托古城煤矿工业场地危废贮存库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场区内垃圾桶，定期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置。一般工业固废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5、加强噪声源的管理。泵类、冷却塔等各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定期维护、加装消声器等降噪措施。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排放标准，严禁噪声扰民。    

6、有效防范环境风险。按要求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工作，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和处置措施，确保事故状态下可控制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建成后，按照规定程序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屯留分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评文件送至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屯留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长治市屯留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5年8月26日  
3

